
证券代码：300108        证券简称：吉药控股        公告编号：2021-049 

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根据贵部下发的关于对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药控股”

或“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1〕第 309 号）所述内容，公司严格

按照贵部关注函中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详细的分析与核查，现就关注函

中所提及的具体问题回复如下： 

1.根据吉药控股与梅河口亚利大健康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亚利大投资”）签订的《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亚利大投资普通合伙人王

平平承诺，浙江亚利大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分别不低于 2,000 万元、3,000 万元、4,200 万元，三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累计不低于 9,200 万元。如承诺期满，未达承诺业绩，王平平则应当按照

《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实施补偿。2021 年 4 月 28 日，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已出具《关于浙江亚利大胶丸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

审核报告》（以下简称《专项审核报告》），三年累计业绩完成率为 23.67%。 

请你公司结合《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专项审核报告》，补充说明业绩

补偿义务人王平平应补偿金额、截至目前已支付补偿金额，自你公司披露《关

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0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函》后是否按照《股权转让及增

资协议》约定实施了保障自身利益的相关措施，如未实施，请补充说明原因及

合理性。 

回复： 

（1）请你公司结合《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专项审核报告》，补充说明

业绩补偿义务人王平平应补偿金额、截至目前已支付补偿金额 

①《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中关于盈利预测补偿的约定： 

“第三条 盈利预测 



1、乙方普通合伙人王平平承诺标的公司在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000 万元、3,000 万元、4,200 万元（以下

简称“承诺净利润数”），即未来三年（2018-2020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累计不低于 9,200 万元。上述净利润以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 

如标的公司在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未达到承诺的净利润数，则由乙方普通合伙人王平平承担相应补偿义务并按照约

定的补偿方式进行补偿。若标的公司在盈利承诺期间的实际净利润数大于或等于

承诺的净利润数总额，则乙方普通合伙人王平平无需向甲方进行补偿。 

2、标的公司交割完毕后，甲方将于盈利承诺期间内的会计年度结束后，聘

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在盈利承诺期间实现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3、乙方普通合伙人王平平将在盈利承诺期间专项审计报告出具日后 30 个

工作日内，依照下述公式计算出应予补偿的金额：盈利承诺应补偿金额＝（截至

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盈利承诺期内累计承

诺净利润数×标的公 100%股权交易价格-已补偿金额（如有）。 

补偿义务发生时，乙方普通合伙人王平平持有甲方的股票进行补偿（应补偿

的股份=盈利承诺应补偿金额/当时购入甲方股票的平均价格），股份不足补偿部

分乙方普通合伙人王平平应当以现金方式向甲方进行补偿。 

第四条 减值测试及补偿安排 

1、在盈利承诺期届满时，甲方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对标的公司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如果标的公司期末减

值额>已补偿金额，则乙方普通合伙人王平平另行对甲方进行补偿，应补偿金额

=期末减值额-盈利承诺期已补偿金额。 

2、乙方普通合伙人王平平应在《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 90 日内，按上述公

式以现金方式向甲方进行补偿。” 

②根据《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第三条 盈利预测计算应补偿金额 

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浙江亚利大 2018 年、2019 年、

2020 年实现业绩合计为 21,780,509.64 元，三年累计业绩完成率为 23.67%。依据



业绩补偿公式计算业绩补偿义务人王平平应补偿金额为 151,862,634.28 元，截至

目前实际补偿金额为 0 元。 

（2）自公司披露《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0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函》

后是否按照《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约定实施了保障自身利益的相关措施，如

未实施，请补充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结合《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约定内容，截至回函日，鉴于浙江亚利大 2018

年度至 2020 年度实际业绩完成率及履行业绩补偿义务等事宜，公司及实际控制

人与王平平先生就业绩补偿存在异议的事项正在拟定解决措施及方案。 

王平平先生认为浙江亚利大 2019年度至 2020年度业绩未完成不应由其自己

承担全部责任，主要是公司未履行《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等后续事宜及存在其

他特殊事项造成的，其具体异议事项及原因如下： 

①《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内容约定：“在标的公司 100%股权过户至甲方

名下并办理完毕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 90 天内，甲方向乙方指定账户支付

23,000 万元（大写：贰亿叁仟万元人民币）股权转让款。”上述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办理完毕的日期是 2018 年 7 月 31 日，按照上述《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内

容中约定的支付股让转让价款的时间应为 2018 年 10 月 30 日之前，但公司 2018

年度支付 1.344 亿元、2019 年度支付 6,800 万元，至今仍有 2,760 万元未进行支

付。 

②《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内容约定：“在标的公司 100%股权过户至甲方

名下并办理完毕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 1 个月内，甲方以现金方式对标的公

司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为 3,000 万元人民币，标的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1,000 万元

变更为 4,000 万元。”2019 年浙江亚利大新厂区全自动化生产线是 2018 年 10

月份投入使用，而 2018 年度销售形势向好，并完成了业绩承诺指标。但由于浙

江亚利大前期投入新厂区资金较大，造成 2019、2020 年度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

金严重紧张，而上述《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内容中约定的增资款 3,000 万元一

直未履约到账，致使浙江亚利大销售市场 2019 年度全年存在断货情况，很多销

售订单无法按时生产或无法正常接单，导致 2019 年度无法完成业绩承诺。 

③2018 年 9 月，由于公司资金周转需求，业绩补偿人王平平先生以梅河口

亚利大健康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主体无息借给公司 1,500 万元，该笔借



款至今未进行偿还。 

④2019 年 1 月，由于公司资金出现紧张，在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下，以浙

江亚利大为贷款主体向南京银行杭州分行申请融资 5,000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而该笔贷款产生的利息一直由浙江亚利大自己进行承担。 

⑤2020 年度受新冠疫情及流动资金困境影响，致使浙江亚利大销售市场继

续恶化，2020 年度全年存在断货情况，很多销售订单无法按时生产或无法正常

接单，导致 2020 年度无法完成业绩承诺。 

鉴于上述王平平先生提出的几点异议，公司董事会、总经理办公会高度重视。

目前，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正积极与王平平及其律师就业绩补偿事宜进行沟通和

协商，待业绩补偿事宜取得相关进展后，公司将第一时间披露相关情况。 

2.根据《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在业绩承诺期届满时，你公司应当聘请具

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浙江亚利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

《减值测试报告》，如果标的公司期末减值额>已补偿金额，则业绩补偿义务人

王平平还需另行对你公司进行补偿。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是否已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对浙江亚利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并结合浙江亚利大实

际情况，补充说明业绩补偿义务人是否应当根据《减值测试报告》另行实施补

偿，应补偿金额及补偿期限，截至目前补偿进度。 

回复：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浙江亚利大进行

减值测试，目前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尚未出具《减值测试报告》。 

3. 根据《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王平平承诺在收到股权转让款后 6 个月

内，用 10,000 万元通过大宗交易或二级市场集合竞价等方式购买你公司股票。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王平平是否已按照《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约定履行该承诺，

并补充报备承诺履行完毕凭证。 

回复： 

经公司与王平平先生沟通核实，王平平先生认为公司至今仍有 2,760 万元股



权转让款未进行支付，公司未履行《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等后续事宜；2018

年 9 月，由于公司资金周转需求，业绩补偿人王平平先生以梅河口亚利大健康产

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主体无息借给公司 1,500 万元，上述款项共计金额 4,260

万元。王平平先生在考虑其资金使用及资金压力后，待公司支付上述款项后，再

足额购买公司股票。据统计王平平 2018 年 10 月 29 日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期间，

共买入公司股票 10,481,565 股，成交金额 65,843,061.28 元，具体情况见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增持方式 增持时间 
增持数量 

（股） 

增持股份占

总股本比例 

（%） 

成交均价 

（元/股） 

成交金额 

（元） 

1 王平平 
二级市场

集中竞价 
2018 年 10 月 29日 110,000 0.0165 7.0100 771,100 

2 王平平 
二级市场

集中竞价 
2018 年 10 月 30日 4,465,000 0.6704 6.3137 28,190,710 

3 王平平 
二级市场

集中竞价 
2018 年 10 月 31日 2000,504 0.3004 6.2668 12,536,832.74 

4 王平平 
二级市场

集中竞价 
2018 年 11 月 1 日 2,320,100 0.3484 6.2059 14,398,420 

5 王平平 
二级市场

集中竞价 
2018 年 11 月 2 日 673,000 0.1010 6.2697 4,219,520 

6 王平平 
二级市场

集中竞价 
2018 年 11 月 5 日 50,000 0.0075 6.250 312,500 

7 王平平 
二级市场

集中竞价 
2018 年 11 月 6 日 831,261 0.1248 6.2737 5,215,082.54 

8 王平平 
二级市场

集中竞价 
2018 年 11 月 8 日 30,000 0.0045 6.2700 188,100 

9 王平平 
二级市场

集中竞价 
2018 年 11 月 12日 500 0.0001 6.1800 3,090 

10 王平平 
二级市场

集中竞价 
2018 年 11 月 21日 200 0.0000 6.0050 1,201 

11 王平平 
二级市场

集中竞价 
2019 年 2 月 14 日 200 0.0000 5.3200 1,064 

12 王平平 
二级市场

集中竞价 
2019 年 4 月 30 日 800 0.0001 6.8013 5,441 

合计 10,481,565 1.5738 - 65,843,061.28 

4.请你公司结合前期交易事项，梳理是否存在其他交易对方未履行或未完全

履行承诺事项的情形，如存在，请补充说明截至目前承诺履行情况、未履行或

未完全履行承诺原因、你公司采取的相关应对措施。 



回复： 

公司不存在其他交易对方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承诺事项的情形。 

 

特此公告 

 

 

吉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9 日 


